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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(修订 )

各单位 :

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,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,结合学

校实际,特制定 《南京信 `憝
工程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
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(修订 )》,经审议通过,现予以

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学士

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(修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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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∶

一 总 则、   '0

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

条例》、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

定》等文件的要求,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和授予工作的正常

进行,特制定本细则。

二、学位授予对象

第二条 凡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并列入国家招生计划、承

认其学历的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,以及凡由我校主

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,符合本细则规定的各项

条件,均可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授予学士学位。

三、学位授予条件

第三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,

热爱祖国,遵守法律,遵守校规校纪。

第四条 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,较好地

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,并具有从事

与本专业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,取得规定学分,经审核准予毕

业。

具体要求如下 :

1.自学考试学生

学位课程成绩合格,且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英语 (二 )

成绩 60分及以上或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 (CET-4)考试成

绩 茌25分及以上。

2.成人函授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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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在校学习期间,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位课程综合考试

成绩 60分及以上。

第五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,不授予学士学位 :

1.违反校规校纪受记过以上处分者 ;

2.成人函授学生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毕业者 ;

3.自 学考试学生考试作弊者。

四、学位授予程序

第六条 本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程序如下 :

1.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;

2.继续教育学院对学生成绩、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初审,

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的推荐名单,并随同相关材料报学校教务

处 ;

3.教务处对推荐名单、材料进行复审,提出拟授予学位

的建议名单,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;

4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拟授予学士学位的名单进行审

议,并确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 ;

5.继续教育学院填写学士学位证书,证书上需注明学习

形式和学科门类,并向学生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

五、附  则

第七条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一般在毕业当年进行。毕业

当年未达到授予条件的毕业生,可继续参加相关学位课程的

学习和考试,成绩达到规定要求后,于毕业后一年内向学校

提出申请,学校按照规定程序予以审核办理。

凡逾期不申请者视作自动放弃申请学士学位;学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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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律不予补授。

第八条 本细则从⒛22级新生开始执行,⒛22级 以前可

参照执行。

第九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于学校教务处、继续教育学

院。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
二○二一年六月十五日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    2021年 6月 15日 印发


